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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教育宣導 

※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、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

業倫理行為事件：指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、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

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

學生，他方為學生者。 

一、認識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  

(一)什麼是性侵害？  
          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行為，係以強暴、脅迫、 

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他人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、猥褻者。 

(違反他人意願發生性行為、猥褻、與未滿 16歲的人發生性 行為，皆屬於性

別平等教育法「性侵害」的定義。) 

 

※什麼行為涉及性侵害？  

 
 

除了未經同意發生性行為， 

以下類型不適合用 ONLY YES MEANS YES 

             
未滿 16歲的人、心智障礙者        權力不對等、以宗教名義詐騙者  

 

(二)什麼是性騷擾？   
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： 

1、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具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或行為，致影響他人

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。(112.8.16修法，113.3.8生效) 

2、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

條件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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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什麼行為涉及性騷擾？ 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(三)什麼是性霸凌？  
    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，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

行貶抑、攻 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。 

 

    *性別認同：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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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（四）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：指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

學生發展親密關係，或利用不對等之權勢關係，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

管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發展有

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(112.8.16修法，113.3.8生效) 

 

二、跟蹤騷擾防治法 
    何謂跟蹤騷擾防治法（跟騷法）？針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、與性或性別有關、 

違反意願、使人心生畏怖。 

【８種行為樣態】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再次強調 很重要！！！ 

◼性騷擾是由個人主觀感受自己的「性自主」造成侵犯所構成。 

◼性騷擾不單跟「性」或「身體」有關，也包括性別騷擾。 

◼性騷擾是違反當事人自由意願，以性別為基礎或具有性本質的行為，對被行為者造成負

面影響或傷害。 

◼性騷擾可能發生在異性及同性間，不論男女都有可能成為騷擾者或被騷擾者！ 

 

三、校園性平事件通報原則及程序 

  ★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2條： 

學校教職員工知悉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時，應立即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，至遲不得超

過 24小時。 

★通報原則： 

→ 疑似有即通報，不需等到「確信有」才通報。亦不可自行調查。 

→ 不需徵得被害人之同意，但需向被害人說明，並注意保密。 

→ 向被害人說明相關法規資訊，協助被害人主張權益及尋求資源。 

  ★通報程序： 

    可至學務處或性平會告知通報權責人員依規定完成通報作業 

  (自第 1人知悉至通報，應於 24小時內完成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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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如果想要提出申請調查「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」 
(一)如何提出申請？ 

1.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凌之行為人於行為發生時是本校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

時，被害人是本校學生，被害人得向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提出調查申請書。 

2.依法不受理的要件。（性平法§29第 2項） 

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不予受理： 

○1E

A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。 
A○2E

A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。 
A○3E

A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。 

 

(二)調查的程序 

1.權責單位收到申請調查書後，於 3天內，送交本校性平會處理。 

2.性平會於接獲申請調查書後，於 20日內會以書面通知是否受理。 

3.性平會受理調查申請之後，視案情需要，會成立 3人或 5人調查小組調查之。當事人
必須配合調查之相關程序。(性平會進行調查以 2個月為原則，最長可達 4個月) 

4.處理結果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行為人。 

 

五、調查過程中，學校於必要時，可提供的其他協助 
(一)心理諮商輔導。 

(二)法律諮商管道。 

(三)課業協助。 

(四)其他必要之協助。 

 

六、 如果被性騷擾，該怎麼做？ 

◼相信自己的直覺。 

◼大聲呼喊性騷擾。 

◼尋求情緒支持。 

◼清楚記下性騷擾發生的情境與保全事證。 

◼以直接或間接要求對方立即停止該言行。 

◼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人事室尋求協助。 

 

七、請避免成為校園性平事件行為人 

  (一)尊重他人，檢視自己對性別的刻板印象，建立平等的性別觀念。 

  (二)注意自己的言詞和態度。 

  (三)尊重他人身體的自主權。 

  (四)避免以輕薄的言行舉止調侃別人。 

  (五)避免做出與性有關的騷擾或不當行為。 

  (六)若與對方存有權力差異關係更應嚴守專業倫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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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本校性騷擾申訴窗口 

受害人 加害人 適用法律 申訴窗口 申訴專線及信箱 

本校 

學生 

學校(含他校)校

長、教師、職

員、工友或學生

時  

性別平等教育法  

 性平會  

(校長為加害人時，

向教育部申訴)  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 

專線：(04) 23924505

分機 2303 

本校 

教職員工 

 本校學生  性別平等教育法   性平會  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 

專線：(04) 23924505

分機 2303 

本校教職員工  性別工作平等法  人事室  

專線：(04)23926758 

性騷擾防治專用信箱：

personel@ncut.edu.tw 

 

※學校負責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之處理與調查 
  ***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凌窗口 

→學生事務處(日間部) 

→辦公室位置—青永館 6樓學務長辦公室(電話(04)23924505 轉分機 2303) 

 

→進修部學務組(進修部) 

→辦公室位置—國秀樓 2樓(電話(04)23924505 轉分機 7025) 

 

***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窗口 

→ 青永館 6樓學務長辦公室(電話(04)23924505 轉分機 2303) 

 

***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:主任秘書 

 

***本校校安中心 24小時專線 04-23928053 

 

***本校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可以提供心理諮商輔導協助 

 

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關心您 114年 9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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